
证券代码：002329� � �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20–037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议案对中小股东的表决单

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0年6月1日下午14:00-15:30时；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1日上午9:30� -11:30， 下午13:

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1日上午9:15�至2020�年6月1�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高新区丰达路65号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黄嘉棣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七）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8人，代表19名股东，代表股

份272,905,7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2.5803%。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人，

代表7名股东，代表股份266,799,1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1.851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

股份6,10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729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3人，代表13名股东，代

表股份6,700,4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7999%。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

人，代表股份593,8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70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6,106,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7290%。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合计

股数

（股）

占出席

会议所

有股 东

所持 有

效表 决

权股份

总数比

例

股数

（股）

占出席

会议所

有股 东

所持 有

效表 决

权股份

总数比

例

股数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股数

（股）

占出席

会议所

有股 东

所持 有

效表 决

权股份

总数比

例

结果

1.00

议案一：《关

于公司符合

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条件

的议案》

272,814,126

99.9664

%

91,600 0.0336% 0 0% 272,905,726 100% 通过

2.00

议案二：《关

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

票方案的议

案》

通过

2.01

子议案01：股

票发行的种

类和面值

272,729,126

99.9353

%

91,600 0.0336% 85,000 0.0311% 272,905,726 100% 通过

2.02

子议案02：发

行方式和发

行时间

272,729,126

99.9353

%

91,600 0.0336% 85,000 0.0311% 272,905,726 100% 通过

2.03

子议案03：发

行对象及认

购方式

272,729,126

99.9353

%

91,600 0.0336% 85,000 0.0311% 272,905,726 100% 通过

2.04

子议案04：发

行价格及定

价原则

272,729,126

99.9353

%

91,600 0.0336% 85,000 0.0311% 272,905,726 100% 通过

2.05

子议案05：发

行数量

272,729,126

99.9353

%

91,600 0.0336% 85,000 0.0311% 272,905,726 100% 通过

2.06

子议案06：限

售期

272,729,126

99.9353

%

91,600 0.0336% 85,000 0.0311% 272,905,726 100% 通过

2.07

子议案07：募

集资金金额

及用途

272,729,126

99.9353

%

91,600 0.0336% 85,000 0.0311% 272,905,726 100% 通过

2.08

子议案08：本

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上

市安排

272,729,126

99.9353

%

91,600 0.0336% 85,000 0.0311% 272,905,726 100% 通过

2.09

子议案09：本

次非公开发

行前滚存未

分配利润的

安排

272,729,126

99.9353

%

91,600 0.0336% 85,000 0.0311% 272,905,726 100% 通过

2.10

子议案10：本

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决议

有效期

272,729,126

99.9353

%

91,600 0.0336% 85,000 0.0311% 272,905,726 100% 通过

3.00

议案三：《关

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

票预案的议

案》

272,729,126

99.9353

%

91,600 0.0336% 85,000 0.0311% 272,905,726 100% 通过

4.00

议案四：《关

于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可

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272,729,126

99.9353

%

91,600 0.0336% 85,000 0.0311% 272,905,726 100% 通过

5.00

议案五：《关

于公司前次

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

的议案》

272,729,126

99.9353

%

91,600 0.0336% 85,000 0.0311% 272,905,726 100% 通过

6.00

议案六：《关

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

票摊薄即期

回报及填补

措施和相关

主体承诺的

议案》

272,729,126

99.9353

%

91,600 0.0336% 85,000 0.0311% 272,905,726 100% 通过

7.00

议案七：《关

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

理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272,729,126

99.9353

%

91,600 0.0336% 85,000 0.0311% 272,905,726 100% 通过

8.00

议案八：《关

于公司未来

三 年

（2020-2022

年）股东回报

规划的议案》

272,729,126

99.9353

%

91,600 0.0336% 85,000 0.0311% 272,905,726 100% 通过

9.00

议案九：《关

于修订〈公司

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的议

案》

272,729,126

99.9353

%

91,600 0.0336% 85,000 0.0311% 272,905,726 100% 通过

上述议案中，议案一至议案八为特别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合计

股数

（股）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比例

1.00

议案一：《关

于公司符合

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条件

的议案》

6,608,878 98.6329% 91,600 1.3671% 0 0% 6,700,478 100%

2.00

议案二：《关

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

票方案的议

案》

100%

2.01

子议案01：股

票发行的种

类和面值

6,523,878 97.3644% 91,600 1.3671% 85,000 1.2686% 6,700,478 100%

2.02

子议案02：发

行方式和发

行时间

6,523,878 97.3644% 91,600 1.3671% 85,000 1.2686% 6,700,478 100%

2.03

子议案03：发

行对象及认

购方式

6,523,878 97.3644% 91,600 1.3671% 85,000 1.2686% 6,700,478 100%

2.04

子议案04：发

行价格及定

价原则

6,523,878 97.3644% 91,600 1.3671% 85,000 1.2686% 6,700,478 100%

2.05

子议案05：发

行数量

6,523,878 97.3644% 91,600 1.3671% 85,000 1.2686% 6,700,478 100%

2.06

子议案06：限

售期

6,523,878 97.3644% 91,600 1.3671% 85,000 1.2686% 6,700,478 100%

2.07

子议案07：募

集资金金额

及用途

6,523,878 97.3644% 91,600 1.3671% 85,000 1.2686% 6,700,478 100%

2.08

子议案08：本

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上

市安排

6,523,878 97.3644% 91,600 1.3671% 85,000 1.2686% 6,700,478 100%

2.09

子议案09：本

次非公开发

行前滚存未

分配利润的

安排

6,523,878 97.3644% 91,600 1.3671% 85,000 1.2686% 6,700,478 100%

2.10

子议案10：本

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决议

有效期

6,523,878 97.3644% 91,600 1.3671% 85,000 1.2686% 6,700,478 100%

3.00

议案三：《关

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

票预案的议

案》

6,523,878 97.3644% 91,600 1.3671% 85,000 1.2686% 6,700,478 100%

6.00

议案六：《关

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

票摊薄即期

回报及填补

措施和相关

主体承诺的

议案》

6,523,878 97.3644% 91,600 1.3671% 85,000 1.2686% 6,700,478 100%

7.00

议案七：《关

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

理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6,523,878 97.3644% 91,600 1.3671% 85,000 1.2686% 6,700,478 100%

8.00

议案八：《关

于公司未来

三 年

（2020-2022

年）股东回报

规划的议案》

6,523,878 97.3644% 91,600 1.3671% 85,000 1.2686% 6,700,478 100%

9.00

议案九：《关

于修订〈公司

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的议

案》

6,523,878 97.3644% 91,600 1.3671% 85,000 1.2686% 6,700,478 100%

5.00

议案五：《关

于公司前次

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

的议案》

6,523,878 97.3644% 91,600 1.3671% 85,000 1.2686% 6,700,478 100%

4.00

议案四：《关

于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可

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6,523,878 97.3644% 91,600 1.3671% 85,000 1.2686% 6,700,478 1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谢静 柴玲

（三）结论性意见：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会议资料；

（三）经办律师签字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股票代码：002729� � � �股票简称：好利来 公告编号：2020-022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相关情况

1、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得2020

年5月22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2020年5月23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2、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固定总额的方式分配。自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

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6,68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7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

派0.63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1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7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6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6月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23 好利来控股有限公司

2 08*****424 旭昇亚洲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28日至登记日：2020年6月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

承担。

六、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厦门市翔安区舫山东二路829号

咨询联系人：马志容

咨询电话：86-592-5772288

传真电话：86-592-5760888

� � � �七、备查文件

1、《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日

证券代码：002524� � �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20-063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减持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副董事长林春光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

划的告知函》（以下简称“本次减持计划”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副董事长林春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5,166,64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88%，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6,291,660股，限售股18,874,980股。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原因：

个人财务安排。

（二）减持股份来源：

2018年 3月 15日，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自公司控股股东光正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25,166,640股

股份。

（三）减持数量及比例：

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291,66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股数的比例不超过2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不超过1.22%（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

整）。

（四）、减持方式：

以集中竞价方式。

（五）、减持期间：

1．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2．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得减持。

（六）、减持价格：

视减持时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确定。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作为董事的承诺：

林春光先生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2．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期间的承诺：

公司收购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49%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时，林春光先生作为公

司的副董事长承诺：自本次重组公告之日起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本次重组终止之日期间，本人不会减持

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春光先生均履行了所作承诺，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的

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林春光先生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和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

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3．林春光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195� � � �证券简称：二三四五 公告编号：2020-039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4,558.008万股，占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回购前总股本5,770,427,743股的比例为0.7899%。

2、本次回购注销涉及人数合计54人，具体情况如下：

（1）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的回购注销数量172,380股，股份回购价格为2.14元/股，注销

涉及人数1人，回购股数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030%；

（2）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回购注销数量253,500股，股份回购价格为2.22元/股，

注销涉及人数1人，回购股数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044%；

（3）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的回购注销数量41,033,200股，股份回购价格为2.61元/股，注

销涉及人数11人，回购股数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7111%；

（4）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回购注销数量4,121,000股，股份回购价格为1.77元/股

及1.78元/股，其中1.77元/股回购数量为97,500股、1.78元/股回购数量为4,023,500股，注销涉及人数41人，回

购股数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714%。

3、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

续。

4、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770,427,743股变更为5,724,847,663股，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

市条件。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于2019年11月18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2020年5月21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对54名

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5,580,080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现将相关事项情

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审议情况

1、2016年10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摘要、《关于制订〈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已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法律意见书。

2、2016年10月27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摘要、《关于制订〈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同时公司披露了《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首期）》。

3、2016年11月9日，公司监事会出具了《监事会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审核及公示的情

况说明》（公告编号：2016-076）。

4、2016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摘要、《关于制订〈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本次激

励计划，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宜。2016年11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内幕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16-077）。

5、2016年11月1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首期）的议案》，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监事会出具了《关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名单（首期）的核实意见》。

6、2016年11月24日，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完成股份登记，2016年11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期）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85）。

7、2017年11月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对已离职激励对象周会春女士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425,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

事、监事会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因回

购注销该等股份，公司总股本由3,285,446,248股减至3,285,021,248股。

8、2017年11月7日，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9、2017年11月22日，公司完成2016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登记事宜，并于2017年11月27日发布

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09），授予日为

2017年11月7日，实际授予对象为30人，授予价格为3.6元/股，授予数量为484.5万股，上市日期为2017年11月

30日。因此公司总股本相应由3,285,021,248股增加为3,289,866,248股。

10、2017年11月27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组织办理本次回购注销

部分股权激励股份涉及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修改《公司章程》、变更登记。

11、2017年11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事宜的议案》，同

意董事会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首期授予的第一个解锁期的相关事宜。 公司独立

董事、监事会及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该次解除限售的股票

数量为1,489.20万股，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12月11日。

12、2018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

意回购注销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及预留部分授予对象周滢瀛、彭

亚栋、娄娟、程高强、郝敬跃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601,000股。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

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3、2018年5月15日，公司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及本次回购注销部分

股权激励股份涉及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修改《公司章程》、变更登记。

14、2018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已

离职激励对象熊政兴女士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169,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会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5、2019年4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2016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已离职激励7名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1,355,250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16、2019年5月10日，公司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授权公司董事会组织办理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涉及的全部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修改《公司章程》、变更登记。

17、2019年9月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的原激

励对象陆卫忠先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72,38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价格为2.14元/股；将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吉可先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97,500股进行

回购注销， 回购注销价格为1.77元/股。 因回购注销该等股份， 公司总股本将由5,770,427,743股减至5,770,

157,863股。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及上

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8、2019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2016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董事会按照股权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2016年首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2016年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相关事宜。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北

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次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19,319,235股，上市流通日为2019

年12月2日。

（二）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审议情况

1、2017年8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摘要、《关于制订〈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长陈于冰先生、时任董事

代小虎先生、董事邱俊祺先生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回避本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就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律师已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法律意见

书。

2、2017年8月28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摘要、《关于制订〈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就此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出具了审核意见并披露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首期）》。

3、2017年9月9日，公司监事会出具了《监事会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审核及公示的情况

说明》（公告编号：2017-074）。

4、2017年9月15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摘要、《关于制订〈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本次激励

计划，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宜。2017年9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内幕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17-079）。

5、2017年11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7年限制性股票（首期）的议案》，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上海嘉坦律师

事务所律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监事会出具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核查

意见》。

6、2017年12月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120），2017年限制性股票（首期）的授予日为2017年11月27日，上市日期为2017年12月12日。

7、2018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回购注销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对象周滢瀛、 彭亚栋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000,000股。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8年5月15日，公司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及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

权激励股份涉及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修改《公司章程》、变更登记。

9、2018年8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0、2018年9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完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81），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18年9月12日。

11、2018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事宜的议案》，同

意董事会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首期授予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

宜。

12、2019年4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7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2,65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3、2019年5月10日，公司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组织办理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涉及的全

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修改《公司章程》、变更登记。

14、2019年9月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的原激

励对象陆卫忠先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72,38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价格为2.14元/股；将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吉可先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97,500股进行

回购注销，回购注销价格为1.77元/股。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北京

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及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5、2019年9月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董事会按照

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次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为3,926,000股，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9月12日。

16、2019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董事会按照股权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2017年首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

次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为61,549,800股，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12月12日。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审议情况

1、2019年9月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的原激励对象陆卫忠先生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172,38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价格为2.14元/股；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吉可先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97,50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价格为

1.77元/股。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及上

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019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原激励对象李卫国

先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53,5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价格为2.22元/股。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3、2020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2017年首期及2017年预留部分共计52名原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505.67万股。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

意见，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4、2020年5月21日，公司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回购

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及本次回购注销部

分股权激励股份涉及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修改《公司章程》、变更登记。

综上所述， 公司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事项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

本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558.00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899%，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资金来源均为公司的自有资金，回购金额合计为115,362,720.20元，公司已足额支

付给相关激励对象。具体如下：

（1）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的回购注销数量172,380股，股份回购价格为2.14元/股，注销

涉及人数1人，回购股数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030%，回购金额为368,893.20元；

（2）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回购注销数量253,500股，股份回购价格为2.22元/股，

注销涉及人数1人，回购股数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044%，回购金额为562,770.00元；

（3）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的回购注销数量41,033,200股，股份回购价格为2.61元/股，注

销涉及人数11人，回购股数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7111%，回购金额为107,096,652.00元；

（4）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回购注销数量4,121,000股，股份回购价格为1.77元/股

及1.78元/股，其中1.77元/股回购数量为97,500股、1.78元/股回购数量为4,023,500股，注销涉及人数41人，回

购股数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714%，回购金额为7,334,405.00元。

（二）验资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5月22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ZA14586号验资报

告，对公司截至2020年5月21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的情况进行了审验，认为：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770,427,743.00元，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5,770,427,743.00元。根据

2019年9月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2019年11月1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

议、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及2020年5月21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贵公司对陆卫忠、李卫国、陈于冰、邱俊祺、罗绘、曹岱、钱武星、李春志、木茂婷、寇杰毅、林云源、王素

军、李科、黄国敏、郭玉柱、喻佳萍、陈春婷、金鹏、沃资源、易肖峰、梁泰鹤、于存海、葛富林、王文兵、杨亚飞、

马百东、刘晨、赵雅林、肖刚、潘月波、洪瑶、李国成、侯跃杰、刘彦廷、苗延蓓、李卿、赵芳、张玲玉、赵娜、宋永

强、林立韵、缪山石、祝景信、傅裕、刘洪强、王锦、祝小莲、孙东亮、蔡智佳、施健、陈建华、吉可、余辉、唐彬程

合计持有的45,580,08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理，其中：2016年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2.14元/股，回购数量为172,380股；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为2.22元/股，回购数量为253,500股；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价格为2.61元/股， 回购数量为41,033,200股；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价格为1.77元/股及1.78元/股， 其中1.77元/股回购数量为97,500股、1.78元/股回购数量为4,023,500

股。

经我们审验，截至2020年5月21日止，贵公司已减少人民币普通股（A股）45,580,080股，减少出资额为

人民币115,362,720.20元，减少注册资本、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45,580,080.00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减资前的注册资本人民币5,770,427,743.00元，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5,

770,427,743.00元， 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 并于2019年6月12日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9]第ZA15017号验资报告。截至2020年5月21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724,847,663.00元，

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5,724,847,663.00元。”

（三）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770,427,743股减至5,724,847,663股，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

件。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0年5月29日完成。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不考虑其他事项的影响，公司总股本将由5,770,427,743股减至5,724,847,

663股，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126,428,316 2.19 -45,580,080 80,848,236 1.41

1、高管锁定股 80,848,236 1.40 - 80,848,236 1.41

2、股权激励限售股 45,580,080 0.79 -45,580,080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643,999,427 97.81 - 5,643,999,427 98.59

三、总股本 5,770,427,743 100.00 -45,580,080 5,724,847,663 100.00

注： 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

结构表为准。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45,580,080元，股份总数将减少45,580,

080股，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本公告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

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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